
来了公交车，却不能乘坐，不仅如此，这辆
公交车被促销广告“包围着”。近日，安徽池州市
民向媒体反映称，有两辆公交车不仅贴满广告，
而且还拒载，市民质疑称是浪费公共资源。（4月
18日《江淮晨报》）

对公交车身上的广告，公众习以为常，反正
只要这些广告不违反国家法律和公序良俗，也
不影响乘客乘坐公交车，就不会有人在乎。而对

公交公司来说，在满足市民公共交通出行需要
的同时，也为自己赚取了“外快”，为公司增加了
收入，等于是降低了运营成本，也没什么不好。

但有一点必须注意，公交车身上打广告，只
能算是“兼职”。城市公交系统作为市民交通出
行的主要方式，属于公益性质。把公交车变成了
纯粹的“广告车”，已经违背了其公益属性，这于
情于理就站不住脚了。

作 者/ 张建辉

层出不穷的校园暴力中，施暴者何去何从？近
日，湖北给出一份解决方案。今年4月17日，湖北省
教育厅联合省内8部门发文，要求“防治中小学生欺
凌和暴力”。其中明确提出，对屡教不改、多次实施
欺凌和暴力的“问题学生”，“必要时转入专门学校
就读”。（4月20日《新京报》）

对“问题学生”设立“专门学校”，有人反对，认
为是一种歧视。一方面父母会反对，一方面对于其
本人来说可能会破罐子破摔，还有人认为侵犯了
这些未成年人的权益。

对于这些说法，笔者是不赞成的。未成年人保
护法首先要搞清楚的一个问题，是保护谁，是保护
未成年的“喜羊羊”，还是保护未成年的“灰太狼”？
很明显，更应该保护的是未成年的“喜羊羊”。而对
于未成年的“灰太狼”，当然需要好好约束、好好管
理、好好引导。现实生活中，校园暴力事件多发，但
制约力度往往不够。对于有暴力行为的未成年的

“灰太狼”究竟该如何管束，湖北省的“专门学校”是
一种创新。让“暴力学生”到“专门学校”就读，不仅
不是歧视，还是一种关爱。他们在“专门学校”能享
受“有针对性的教育”，有专业的心理教师进行心
理疏导，还能够通过普法教育，让“问题学生”更多
地了解法律法规，引导他们在法律的游戏规则里
顺利成长。

■ 漫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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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4月18日报道，国家食药监总
局举行通气会，邀请农业部、国家卫计委、国家
质检总局、国家网信办、清华大学、中国社科院
等有关部门负责人、专家学者和腾讯、新浪等互
联网平台从业人员，就如何“多方联动，有效治
理食品谣言”展开座谈。食药监总局新闻发言人
颜江瑛表示，要加大对食品安全谣言制造者的处

罚、追责力度，提高公众科学素养，使谣言无处
遁形。

先看看前不久刷爆朋友圈的一则视频：“紫
菜是塑料做的”“紫菜嚼不烂别吃了”；再看看
网上，“大米是塑料做的”“小龙虾实为小虫
虾”“无核葡萄抹了避孕药”“吃大盘鸡能感染
禽流感”等等。用偷换概念、别有用心、混淆视
听、刻意抹黑来比喻这些食品谣言一点都不过
分。试想一下，本来公众对食品环境就十分担
忧，若再加上造谣者的祸害，怎能不战战兢兢？
谣言让消费者心慌意乱，扰乱了社会秩序，甚至
危害国家安全和公众利益。就此而言，食品谣言
真的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

琢磨一下，大多数造谣者之所以选择网络进

行食品造谣，是因为网络媒体容易引发关注，且
时间、地点、人物等基本要素可以忽略。以微信
为例，微信小视频、自媒体公众号文章、微信短
消息等几乎不受什么约束，就可以罔顾事实进行
传播，还可以加上“紧急”“震惊”等词汇吸引
公众的眼球。造谣者之所以造谣，不外乎是利益
驱动、经济敲诈、舆论商战、眼球博弈等动机。
去年我省“菏泽郓城一村民因吃樱桃感染H7N9
死亡”的谣言，就是对樱桃种植者眼红所致。当
然，网络食品谣言泛滥成灾，还与辟谣主体公信
力不足、专家声音缺失，公众科学素养偏低等因
素有关。

对网络食品谣言要辩证施策。有专家认为，
制造、传播谣言违法成本低、维权成本高，导致

对造谣传谣行为的处罚力度和对谣言对象造成的
损失不相匹配。因此，在法律层面上，要加大对
食品谣言制造、传播者的处罚、追责力度，对造
谣情节严重的，要坚决打击，追究其刑事责任。

“硬”中还要有“软”。信息公开是遏制谣
言传播的“杀手锏”，监管部门要采取多种形
式，将必要的食品信息告知公众，以正视听；同
时，政府部门、专业机构人士、相关企业、新闻
媒体与公众形成合力，形成一道谣言防火墙。

不得不说的是，食品安全谣言之所以有市
场，根源仍在于我们的食品安全环境还存在这样
那样的问题，只有食品环境到了让人放心的地
步，才能真正消弭民众的信任危机。所以，只有
多方发力，才能让网络谣言无处遁形。

“这些贫困生助学金不能发，前一任校长一直
就没发，现在发给学生会引起混乱。”说这句话的
是江苏省灌云县陡沟中学原分管财务的副校长张
永敏。5年前他悄悄向新校长交代了上任校长遗留
下来的“规矩”。于宝军选择了和前校长同样的方
式，默默截留了本该发给贫困生的助学金银行卡。

（4月19日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这个农村中学两任校长连续多年截留助学

金，仅于宝军这一任就截留了47万余元，不少贫困
学生因此辍学。但这种腐败其实是完全可以避免
的。不幸的是，助学金下拨、领取、检查、审计等多道
关口一路顺利通过，这个问题，要比学校领导截留
助学金更让人不能接受。

只要监管不负责任，制度程序设计不合理，任
何国家补贴在发放过程中，都存在“雁过拔毛”的
风险。拿灌云县的贫困生助学金发放来说，如果拨
款单位直接向学生的银行卡打款，学校根本没有
机会截留。现在的农业补贴、贫困户补助款，多是
这种模式，有效避免了基层干部截留的问题。而灌
云县陡沟中学的助学金卡，却被学校保管，学校和
银行稍加“协调”，助学金就进了学校的小金库，进
了校长的口袋。究竟是助学金发放程序设计得低
级，还是学校擅自收走了学生的助学金卡，而上级
部门根本就懒得过问，才给校领导创造了腐败机
会？这里边的问题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由河南省卢氏县检察院提起公诉的秦某涉
嫌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一案，近日一
审作出判决，卢氏县人民法院以秦某犯非法采
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缓
刑3年，并处罚金3000元。无意间采挖3株“野草”
就构成犯罪，这让秦某的思想受到了极大震动，
也使周边的群众受到了深刻的法治教育。（4月
19日《河南法制报》）

秦某采挖的“野草”，实际上是兰草系中的
蕙兰，属于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刑法中设有“非
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正是指“非法采
伐、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行为”。如此说来，
法院判处秦某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并没有什
么问题，而且考虑到其情节较轻，所以判了缓
刑。

但从秦某的角度看，这事又的确有点冤，因
为他根本不知道采挖的“野草”竟然是国家重点
保护植物。新闻报道中提到，秦某发现农田附近
的山坡上长着类似兰草的“野草”，便在干完农
活回家时顺手采了3株，后被森林公安查获。平
心而论，不要说一介农民，就算是学富五车的知
识分子、啥都懂一点的知道分子，可能也会犯这
样的错——— 现实中，有多少人认识蕙兰呢？又有
多少人知道蕙兰是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呢？想必
不多。这真不是“法治观念淡薄”的问题，而是法
律知识不够的问题。就我而言，和众多网友一
样，直到看到这条新闻才知道蕙兰受法律保护，

之前若在田间地头看到蕙兰，说不定也会把它
采回家，一不小心就犯罪了。

这就是问题所在。虽然法律上从来没有“不
知者不怪”之说，不会因为一个人不知道犯罪而
网开一面，但是，当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某种行为
是犯罪，就足以说明相关普法工作存在问题。就
这起案件而言，秦某被判刑后思想受到了极大
震动，周边群众也受到了深刻的法治教育，这是
好事，但还远远不够，有关方面也应该反思一下
普法工作的缺失，平时加强法律宣传普及，通过
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告诉群众哪些植物、动物
受法律保护，哪些习以为常的行为可能构成违
法甚至犯罪。不然的话，这起案件固然让周边群
众认识到蕙兰不能采挖，但今后他们说不定又
会采挖别的受保护植物、猎捕其他受保护动物，
一不小心又犯罪了。

近年来，诸如掏鸟窝被判刑、逮癞蛤蟆被判
刑等案例，均在舆论场引起了不少的反响。的
确，这些案例是普法的好教材，当事人被判刑对
其他人也是一次法治教育。但是，普法工作不能
光靠这些鲜活的案例，更应该靠平时的宣传、教
育和引导。因为，普法工作的本义是为了预防违
法和犯罪，尽量避免人们在不知道的情况下误
入法网，所以应以常态化普法为主、以“案例普
法”为辅。有些部门平时在普法上无所作为，等
到有人误入法网才站出来指责他“法治观念淡
薄”，这恐怕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懒政。

广告

采“野草”被判刑

普法不能光靠案例
□ 浦江潮

截留助学金

为何畅通无阻
□ 马涤明对网络食品谣言要辩证施策

□ 杨润勤

让“问题学生”

在“专门学校”健康成长
□ 郭元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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